
- 1 -

淄博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
淄 博 市 财 政 局

淄扶办发〔2018〕13 号

淄博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淄博市财政局
关于落实鲁扶贫组办字〔2018〕28 号文件精神

切实做好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的通知

各区县、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扶贫开发

领导小组办公室、财政局：

近日，山东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、山东省财政厅转发

了国务院扶贫办、财政部关于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的

指导意见（鲁扶贫组办字〔2018〕28 号），现予转发，并结合我市

实际，提出相关要求，请一并抓好贯彻落实。

一、明确责任，严格程序

扶贫资金项目公示公告制度是扶贫工作督查考核及资金绩效

评价的必查内容，已纳入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。按照“谁

分配、谁使用、谁公开”原则，扶贫、林业、民族宗教等部门，

要分别对各自使用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公示公开。按照分层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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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要求，扶贫资金项目安排实施的各个层级的扶贫资金项目管

理部门和项目实施单位，都要通过便于群众知晓、理解和监督的

形式分别公开有关信息内容。县级要承担起落实的主体责任，镇

（街道）、村要推动公告公示层级下沉。要严格程序，规范操作，

在公示范围内的内容，要按照省模版及时公示公开，确保公告公

示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及时、完整。要强化公告公示档案管理，落

实存档工作责任，做到公告公示存档材料齐全完整、留痕可查、

长期有效，确保全方位、全过程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。

二、创新公告公示形式，多渠道规范公开

要结合新时代信息传播发展趋势，在完善政府门户网站、报

纸、电视、广播、政务公开栏等传统载体基础上，不断创新公示

公告的手段和方式，拓宽公告公示渠道，用群众喜闻乐见、通俗

易懂、方便快捷的方式进行公示公开，提高公告公示实效性。各

区县扶贫办要根据工作实际，探索建立微信公众平台（本级政府

已建立微信公众平台的，也可通过本级政府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公

示公开），同时运用网络、短信、QQ、微信群等新媒体传播媒介，

村民代表会、入户宣传等面对面宣讲，以及其他群众听得懂、看

得见的方式，实现公示公告的动态化、常态化、痕迹化管理，切

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。

三、强化监督检查，严格责任追究

要加强全过程监管，健全完善公告公示反馈意见处理机制，

发挥 12317 扶贫监督举报电话作用，加强与纪检、监察、审计等

部门协同配合，加大监管力度，强化执纪问责。对资金项目公开

公示内容不全、程序不规范、不符合时效规定的，由相关部门进

行通报，责令限期整改；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，由交相关部门进





抄送：淄博市林业局、淄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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